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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10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图物流 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

 

 

一、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

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( www.neeq.com.cn)披露了《2018 年第二次

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8），定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召开

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7 月 20 日。 

2018 年 7 月 12 日，公司董事会收到实际控制人吴泽友先生（直接持有公司

股份数量为 15,110,0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12.51%）书面提交的《关于 2018 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》，提议将下列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

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临时提案的具体如下： 

 

二、增加临时提案情况 

(一)《关于与信远融资租赁（浙江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议

案》 

公司拟以设备类固定资产作为标的物，向信远融资租赁（浙江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信远租赁”）申请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。公司通过将合法拥有的设备出

售给信远租赁的方式获得融资资金，并以售后回租的形式由信远租赁提供给公司

使用。该项融资性售后回租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,500 万元，租赁期限不超过 36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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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（实际金额及期限以双方最终签订的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、《所有权转让协

议》及其他书面文件为准）。融资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（二）《关于关联方为公司与信远融资租赁（浙江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售

后回租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及实际控制人吴泽友先生及其配偶刘晓红女士以个人信

用为公司与信远租赁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提供无偿保证担保，预计担保总金

额不超过人民币1,500万元，公司无需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、无需支付相关费

用。 

 

三、董事会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的规定和《公司章程》第四节第四十九条的

规定：“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

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；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通知其他股东，

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” 

经公司董事会审核，实际控制人吴泽友先生（持有公司12.51%的股份）提出

临时议案的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，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

是2018年7月23日。故提案人资格、提案时间及提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且该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并具有明确议题和

具体审议事项。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吴泽友先生提出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四、调整后的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

会议审议事项调整为： 

1、《关于与信远融资租赁（浙江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》； 

2、《关于与海尔融资租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议

案》； 

3、《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

4、《关于与信远融资租赁（浙江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议

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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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《关于关联方为公司与信远融资租赁（浙江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

回租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除上述调整外，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关于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7 月 13 日 


